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護理部專科畢業生安心就學方案作業辦法 

2025-11-25 初訂 

一、 目的： 

為協助專科畢業之護理人員兼顧進修與職涯發展，透過制度性支持

與配套措施，鼓勵專科畢業生投入臨床服務，達成穩定護理人力、

提升專業素質與永續培育人才之目標。 

二、 計畫執行時間： 

自民國 115 年至 118 年止。 

三、 申請對象： 

(一) 護理專科學校應屆畢業生。 

(二) 本院護理部所屬之專任全職護理師，具專科學歷者。 

四、 補助名額： 

115 年補助 2 名，116 年至 118 年每年逐年增加 2 名。補助對象以

護理專科學校應屆畢業生為優先，倘有名額不足，得由本院護理部

所屬具護理專科學歷之專任全職護理師依申請順序遞補。 

五、 進修支持： 

本院正式任用之專任全職護理師，具專科學歷並錄取護理系學士學

程者，在職進修期間，由所屬單位依上課需求協助排班，並依課表

或實習計畫核給公假。每週公假以 2日為上限，補助期限以該學制



規定之修業年限為原則。申請人每學期應主動提供課表或實習計畫

書給單位主管，以為佐證。 

六、 申請方法： 

申請人填妥申請表，於每年 6 月 1 日至 7 月 15 日向護理部提出申

請。應屆畢業生應同時檢附履歷資料，以利安排面試時間。 

七、 義務與責任： 

(一) 於接受公假補助進修期滿，應依規定之日期履行服務義務，服務年

限與公假補助年限相同：接受公假補助一年者，須履行一年服務義

務；公假補助二年者，須履行二年服務義務；以此類推。 

(二) 應屆畢業生未依約定時間至本院報到任職者，原申請資格自動失

效。 

(三) 若於合約期間內申請產假，履約期間不變；若於合約期限內申請留

職停薪者，同意自留職停薪生效日起，中斷本合約服務年限之履

行，本合約期限自動順延至留職停薪期滿繼續履行。依留職停薪期

限順延履約時間，未履約期滿，視為違約。 

(四) 若未依約履行服務期限離職，或自行申請調任至簽約對象所屬以外

之其他單位，或於合約期間違反本院工作規則，除依相關規定辦理

外，若因此終止雙方契約，致無法履行本合約之延長服務年限時，

視同違約，乙方或其連帶保證人應於一週內一次全額返還甲方在乙

方公假進修期間所支付之一切薪津。 



(五) 參與本安心就學方案者，在應履行服務合約期限內不能重複領取新

進人員簽約金及留任獎金。 

(六) 於申請或公假補助進修期間，若單位排班無法配合核給公假，乙方

須配合轉調服務單位。 

(七) 本方案如有未盡事宜，護理部得視需要修訂之。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護理部專科畢業生安心就學方案申請書 

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二吋照片 

身份證字號  性別 
生理男       

生理女 

 

聯絡電話 電話:(   )            手機: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E-mail (請工整書寫) 

專科學校名稱  

錄取學校名稱

/學制 
 

公假申請年限  一年     二年 

檢附 

資料 

服務合約書兩份 

家長同意書(應屆畢業生需檢附) 

申請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申請人簽名  

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亞東紀念醫院審核 

護理部 人力資源處 督導副院長 院長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護理部專科畢業生安心就學方案合約書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以下簡稱甲方） 

立合約書人                （以下簡稱乙方） 

乙方在職進修學士學位期間，茲為甲方提供乙方公假事宜，雙方秉持誠

信原則，同意遵守下列條款： 

1. 簽約對象：專任全職正式任用後之護理部所屬護理師。 

2. 乙方進修期間，由甲方依本院「專科畢業生安心就學方案」每週提供

乙方二日公假以參與學士進修課程，期間自西元____年___月___日起

至西元____年___月___日。 

3. 乙方於進修期間申請公假時，應事前依本院相關規定提出申請，經核

准後始得適用。 

4. 乙方於接受公假補助進修期滿，應依甲方規定之日期履行服務，並需

於原聘用期間屆滿後延長服務，延長服務時間之計算以進修期間之 1

倍為原則，期間自西元____年___月___日起至西元____年___月___

日止。 

5. 乙方若於合約期間內申請產假，履約期間不變；若於合約期限內申請

留職停薪者，同意自留職停薪生效日起，中斷本合約服務年限之履

行，本合約期限自動順延至留職停薪期滿繼續履行。依留職停薪期限



順延履約時間，未履約期滿，視為違約。 

6. 乙方簽立本合約，未依約履行服務期限離職，或自行申請調任至簽約

對象所屬以外之其他單位，或於合約期間違反本院工作規則，除依相

關規定辦理外，若因此終止雙方契約，致無法履行本合約之延長服務

年限時，視同違約，乙方或其連帶保證人應於一週內一次全額返還甲

方在乙方公假進修期間所支付之一切薪津。 

7. 乙方於申請參加此方案前或公假補助進修期間，若單位無法配合予以

公假時，乙方須向護理部提出申請並配合轉調至其他可配合之單位。 

8. 甲、乙雙方同意因本約所引起之訟爭，以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

法院。 

9. 本合約書一式兩份，由甲、乙雙方分執。 

  

立合約書人： 

甲 方：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代表人：院長 邱冠明  

地 址：220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 21 號 

乙  方：                

身份證字號： 

地 址： 

簽署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家長同意書 

 

本人為               之 父親 母親 法定監護人，

茲同意               參加亞東紀念醫院護理部專科畢業生安

心就學方案並履行服務義務合約，屆時若未履行服務義務之期

限，同意於一週內無條件一次全額返還在職進修期間亞東紀念

醫院所支付之公假薪津。 

 

 

立同意書人：                           (簽名及蓋章) 

身份證字號： 

行動電話：  

戶籍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印 


